
江苏省监所单位统供日用品供应商遴选项目（2025 年 12 月-2027 年 11 月）

招标公告

项目所在地区：江苏省南京市

一、招标条件

江苏省监所单位统供日用品供应商遴选项目（2025 年 12 月-2027 年 11 月）已由上级机关批准，

资金来源已落实；招标人为江苏丰之源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1.项目编号：NJJC-2025ZB0823   

2.招标内容：江苏省监所单位统供日用品供应商遴选项目（2025年 12月至 2027年 11月），现

通过公开招标方式按三个标段分别确定一名中标人，提供商品及配送服务，商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零副食品、牛奶、生活用品、服装鞋袜和学习用品、规范化用品等，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招标内

容及要求”。

3.项目金额：5亿元（属两年采购预估数，以合同期内实际发生金额为准），非财政资金。

4.提供商品及配送服务期限：两年

5.本项目将全省 32 家监所单位划分为三个标段分别确定一名中标人，对应所中标段分别供货，

标段划分详见招标文件。

三、投标人资格条件

本次招标的合格投标人应同时满足下列资格要求（本项目为资格后审）：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成立并存续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法人单位。（提供有效

期内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投标人必须具有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完成仅销售预包装食品的备案证明材料。

（提供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原件备查。）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由第三方专业机构出具的 2024年度财务

审计报告复印件。财务审计报告至少包含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第三方专业机构盖章

和注册会计师签字盖章页,加盖投标人公章。）

4.投标人必须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提供 2025年 1月份以来至少 1个

月的依法缴纳税收（企业代缴的个人所得税除外）、社会保障资金的凭据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投标人依法享受缓缴、免缴税收、社会保障资金的提供证明材料。）

5.投标人必须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提供承诺书原件）

6.投标人没有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

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 ；且没有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



（www.gsxt.gov.cn/index.html）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以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网站查

询为准）

7.投标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招标人拒绝其参加投标（提供书面声明原件）：

（1）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

（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参加同一标段投标。

8.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1.供应商请于 2025年 8月 22日至 2025年 8月 29日（工作日，周末及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9:00

至 11:30，14:00至 17:00线上获取招标文件，逾期不予受理。

2. 获取方法：（1）现场获取：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盖章原件、

被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至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89号龙湖时代上城写字楼 1栋高区 29

楼。

（2）线上获取：①供应商获取招标文件前须前往平台：

http://119.45.145.115/NJJCBaoMing/company/views/baominglist.html进行免费注册，注册时信

息须真实有效。

②注册成功后，供应商可通过平台选择项目并填写正确的信息经后台审核通过后方可下载本项

目招标文件电子档。请在获取时间内及时下载招标文件，未按要求获取招标文件导致无法参与的，

后果自负。

③咨询电话：025-58835827-0。

注：如因供应商信息填写错误导致无法获取招标文件的情况，由供应商承担相应风险。注册为

一次性工作，以后若有需要可变更及完善相关信息，同一单位不同的经办人可各自建立不同账户。

文本制作费：300元/标段，售后不退。

3.本项目文本制作费支持支付宝及转账支付，信息如下：

①支付宝付款码请拨打咨询电话：025-58835827-0通过线上获取；

②开户银行及账户：

公司名称：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账号：72100122000043956  

开户行：宁波银行南京中山北路营业部 

注：供应商支付时请备注项目简称及单位简称。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投标文件接收开始时间：2025年 09月 16日 08时 30分（北京时间）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5年 09月 16日 09时 00分（北京时间）

递交方式：纸质文件现场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5年 09月 16日 09时 00分（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89号龙湖时代上城 1栋 29楼

七、其他

1.招标项目预算及标段划分：

本项目划分为三个标段分别确定三名中标人，对应所中标段分别供货。

三个标段分别为：

一标段：包括江苏省常州监狱、江苏省新康监狱、江苏省未成年犯管教所、江苏省南京监狱、

江苏省南京女子监狱、江苏省南通监狱、江苏省通州监狱、江苏省南通女子监狱、江苏省浦口监狱、

江苏省南京强制隔离戒毒所、江苏省句东强制隔离戒毒所共 11个监所单位，招标预算金额约 1.82

亿元。

二标段：包括江苏省金陵监狱、江苏省江宁监狱、江苏省高淳监狱、江苏省龙潭监狱、江苏省

洪泽湖监狱、江苏省盐城监狱、江苏省连云港监狱、江苏省徐州监狱、江苏省彭城监狱、江苏省东

海强制隔离戒毒所、江苏省方强强制隔离戒毒所共 11个监所单位，招标预算金额约 1.59亿元；

三标段：包括江苏省句容监狱、江苏省无锡监狱、江苏省边城监狱、江苏省溧阳监狱、江苏省

苏州监狱、江苏省丁山监狱、江苏省镇江监狱、江苏省宜兴监狱、江苏省宜兴强制隔离戒毒所、江

苏省太湖强制隔离戒毒所共 10个监所单位，招标预算金额约 1.59亿元。

2.投标文件制作份数要求：正本份数：1份，副本份数：6份，副本可为正本的复印件，电子版

投标文件 1份（单独密封，电子版文件的存储载体为 U盘，随纸质投标文件一并递交，电子版须为

投标文件正本加盖投标人公章、签字后形成 PDF扫描件，文件名修改为：投标人名称+项目编号简

写）。当纸质正本文件与副本、电子版文件不一致时，以纸质正本文件为准。电子版文件用于辅助

评标和存档，投标人须承担前述不一致造成的不利后果。每份纸质文件须清楚标明“正本”或“副

本”字样。

3.本公告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s://www.jszbtb.com/#/newindex）上发布,有

关本次招标的事项若存在变动或修改，敬请及时关注江苏省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

（https://www.jszbtb.com/#/newindex）发布的信息更正公告。

4.发布日期：2025年 08月 22日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江苏丰之源有限公司。



九、联系方式

招标人：江苏丰之源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高湖路 78号 

联系人：陈主任

电话：025-86109051

招标代理机构：南京江城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南京市建邺区云龙山路 89号龙湖时代上城 1栋 29楼

联系人：马工 蒋工

电话：025-58835827-8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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